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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基本公共服务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

2233部部门门合合力力提提居居住住证证““含含金金量量””
本报9月25日讯 (记者 谭

文佳 ) 《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
见》提出，要深化实施居住证制
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
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机制，流动人口持居住证可享
受多项基本公共服务，并且其
原户籍所在地“三权”不变，可
享受粮食直补等政策。

市公安局户政管理处处长
王伟介绍，深化实施居住证制
度可以解决那些已经在城镇就
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
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教育、就
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
面的实际困难，让他们享有基
本公共服务保障。

而为深化实施居住证制
度，提高居住证“含金量”，市政
府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居住证管理服务工作的意
见》，明确了居住证申领的范围
和条件，居住证持有人按照居
住年限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以
及加强居住证服务管理的具体
要求等四部分内容，其目的就
是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
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扩大基
本公共服务覆盖面，稳步推进
城镇的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

本养老、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
务全覆盖。

同时要加强居住证服务工
作。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
期协调解决居住证服务管理工
作中的具体事宜。要求综治、教
育、民政等2 3个部门进一步结
合各自职能，制定完善居住证
管理服务有关政策措施。宣传
居住证的功能和办理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吸引广大人民群众

和流动人口积极主动参与，创
造更加良好的用证环境。

据悉，居住证服务管理工
作是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此工作一并纳
入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之
中，在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

第一种情况，本市户籍人员，
凡在城市建成区、县城和建制镇
范围内有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 )

或合法稳定职业的，本人及其共
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
父母等可按常住地登记户口原则
自愿迁移。

第二种情况，本市以外户籍
人员，凡在本市主城区以外的城
市建成区、县城和建制镇范围内
有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 )或合法
稳定职业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
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
等，可在实际居住地申请登记常
住户口；在主城区范围内有合法
稳定住所 (不含租赁 )或合法租赁
房屋并有合法稳定职业的，本人
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
年子女、父母等，可在实际居住地
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第三种情况，在城市建成区、
县城和建制镇范围内尚未有合法
稳定住所，但与用人单位签订劳
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
或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得工商
营业执照并依法纳税的，或者具
有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及以
上学历证书或高级工及以上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的，本人可申请落
户用工单位集体户或区县人力资
源市场集体户或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外来务工人员集体户。

农业转移人口

三种情况可落户

持持居居住住证证享享1100余余项项公公共共服服务务
三年期证且居住满一年，持证人可享城镇居民待遇

5种情形可领

3年期居住证

淄博最新出台的《居住
证意见》对居住证的申领范
围和条件、持有淄博居住证
的流动人口所享有的基本
公共服务都作出了明确规
定：流动人口拟在居住地居
住半年以上，可以到居住地
公安派出所免费申领《山东
省居住证》，有效期限分别
为1年、3年。有下列五类情形
之一的，经本人申请，可以
发放3年期居住证：1、与用人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
定参加社会保险的；2、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取得工商
营业执照的；3、已购买房屋
或者已租赁房屋并持有房
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的；4、
符合居住地落户条件，尚未
办理户口迁移的；5、发放3年
期居住证的其他情形。

市民在等待签廉租房合同。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本报9月25日讯 (记者
谭文佳 ) 《关于进一步加强
居 住 证 管 理 服 务 工 作 的 意
见 》提 出 ，要 提 高 居 住 证 的

“含金量”，居住证持有人按
照居住年限享有基本公共服
务，流动人口持三年期证且
居住满一年除享有十余项基
本公共服务外，还可在基本
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计生
服务、住房保障等方面享有
服务，即平等享受与城镇户
口居住同等质量的政府基本
公共服务。

持一年期居住证者可享

受：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
服务；社会保险；公共卫生和
计生服务；住房保障；法律援
助；公共文化；公共安全；在
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工商
登记手续，办理出入港澳台
有关证照；享受淄博市人民
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按照规定
给予的表彰和奖励的相关待
遇；依法参加居住地社会组
织和有关社会事务管理。

流动人口持有 3年期居
住证的且居住满1年的，除享
有 上 述 1 1 项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外 ，还 可 在 基 本 公 共 教 育 、
享有创业服务和职业技能补
贴 、公 共 卫 生 和 计 生 服 务 、
住房保障等 4方面享有更多
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实际上
就是平等享受与城镇户口居
民同等质量的政府基本公共
服务。

据悉，今后淄博还将结
合《意见》，陆续出台有关就
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配
套政策措施细则，并加强工
作指导，确保农业转移人口
利益不受侵害，确保各项户
改优惠政策及时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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